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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记者从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
悉，经江门市人民政府同意，《江门
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 《实施细则》） 于 12 月 1 日起
施 行 。《实 施 细 则》 将 消 防 救 援 人
员、青年教师、青年医生等群体新增
纳入住房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住
房保障覆盖面。

按照 《实施细则》，城市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
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3405 元以下，新就
业无房职工、公交车司机、环卫工
人、消防救援人员、青年医生、青年
教师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4767 元以下，
均可按规定申请市本级公共租赁住
房，具体保障范围可参考 《江门市区

2024 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公
告》。

为落实军烈属、消防救援人员优
抚待遇，《实施细则》 还优化了轮候
机制，将轮候对象中享受国家定期抚
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军烈
属、消防救援人员等群体，纳入优先
选房范围，加大拥军优抚工作落实力
度，不断增强该群体的荣誉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同时，《实施细则》 进一步明确
了年审要求。按照规定，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 3 年，住房保
障部门在合同期满前需核查一次保障
对象有关情况，符合低收入条件的每
年核查一次。

而针对承租人的违规行为，江门

市也明确要规范处理，以维护好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秩序。例如，无正当理
由连续 6 个月以上未在公共租赁住房
内居住的，擅自互换、出借、转租、
抵押公共租赁住房的，将公共租赁
住房用于经营性用途或改变使用功
能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
金，市县两级住房保障部门应当根
据合同约定或法定情形，取消承租
人资格，解除合同并收回公共租赁住
房。

据悉，《实施细则》 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11 月
30 日。符合申请条件的保障对象，线
下可到一门式服务中心或居委会申请
办理，线上可通过应用商店下载公租
房APP 办理。

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东莞市凤岗
镇 2021 年 度 土 地 征 收 成 片 开 发 方 案
（调整）》（以下简称 《方案》） 进入
批前公示。《方案》 显示，塘沥凤凰围
片区拟实施征收的地块位于镇中心片
区 ， 将 用 于 建 设 凤 岗 “ 三 限 房 ” 项
目。雁田片区拟实施征收的地块位于
雁田副中心片区，将用于建设京东都
市科技金融创新中心项目。待两成片
土地上的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促进
区域的集中连片发展，提高区域公共
服 务 水 平 ， 创 造 大 量 就 业 岗 位 。 同
时，可获得土地出让收入 17.67 亿元，
助力凤岗镇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发达、
生态优美的宜居中心和客侨魅力小镇。

凤岗镇 2021 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范围面积为 75.0165 公顷。根据划定
原则，结合凤岗镇 2021 年度土地征收
工作和拟开发项目的连片程度，共划
定 2 个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75.0165
公顷，分别为塘沥凤凰围片区，面积
4.2774 公顷；雁田片区，面积 70.7391
公顷。凤岗镇 2021 年度需纳入土地征
收 成 片 开 发 方 案 （调 整） 的 征 地 面
积，共 4 个征收地块，总面积 45.0111
公顷。

据 了 解 ， 凤 岗 镇 规 划 构 建 “ 一
主、两副、三轴、四园、五区”空间
布局结构，“一主”指凤岗镇中心片
区；“两副”指雁田副中心片区和官井
头副中心片区；“三轴”指城市功能联
动轴、城市生活主轴和景观绿带；“四
园”指南门山森林公园、碧湖森林公
园、雁湖公园、成功岭公园四个生态
公园，作为凤岗四大绿核，构建服务
莞深的生态休闲区；“五区”指玉泉、
金凤凰、大龙、碧湖、宏盈五大工业
集中片区，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主
要载体，推动凤岗产业结构升级和经
济发展。

其中，凤岗镇中心片区将成为全
镇的行政办公、文化娱乐、商业和公
共 配 套 中 心 ， 城 镇 形 象 的 集 中 展 示
区；雁田副中心片区构建以商业、体
育、娱乐等功能为主的镇级副中心，
以 电 子 为 主 导 产 业 的 先 进 制 造 业 基
地，成为凤岗连接深圳平湖、协调发
展 的 南 部 门 户 。 本 次 成 片 开 发 方 案
中，塘沥凤凰围片区拟实施征收的地
块位于镇中心片区，将用于建设凤岗

“三限房”项目，该项目属于保障性住
房项目。而雁田片区拟实施征收的地
块位于雁田副中心片区，将用于建设
京东都市科技金融创新中心项目。

《方案》 认为，上述两片区地块
经成片开发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
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
益性用地占总用地比例 40.00%，预计未
来土地开发利用率将达到 100%。片区
规划充分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
将进一步促进区域的集中连片发展，
完善区域公共配套设施，提高区域公
共服务水平。方案中 2 个成片开发范围
中，计划征收地块 4 宗，其中，3 宗为
工 业 项 目 用 地 ， 面 积 42.4444 公 顷
（636.67 亩）；1 宗为居住项目用地，面
积2.5667公顷 （38.50亩）。

（来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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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12 月 5 日，广州市
人大常委会举行 《广州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新
闻通气会，并发布法规全文，法规自
2024 年12月30日起施行。

为让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行，在非
机动车道建设方面，广州会采取哪些
措施？通气会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因地制宜”持
续推进既有道路非机动车道改造提
升。

据介绍，近年来，广州市电动自
行车出行量日益增长，对非机动车道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针对市民的诉求，交通部门已采
取措施，增设非机动车道和相关设
施。2021 年至今，全市非机动车道里
程 增 加 了 1751 公 里 ， 增 长 144% ，
2024 年还专门完善了 103 个非机动车
道过街路口的划设。

《规定》 第十九条明确：交通运

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结合电动自行车通行特点，在
道路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设置非机动
车道，完善非机动车信号灯、标志标
线等交通设施。新建、扩建道路，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范设置非机动
车道。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按照法规第十九条有关非机动车
道建设要求，接下来，市交通局将

“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既有道路非机
动车道改造提升，同时落实广州市城
市道路标准横断面设计指引和通行需
求，强化新改建道路非机动车道等慢
行系统建设，根据道路等级和空间条
件，合理布置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和相应的隔离设施，持续
构建“安全、连续、方便、便捷”的
出行环境。

对于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广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目前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的发展态势
已超出现有道路通行、停放资源承
载 能 力 ， 交 通 运 输 部 等 十 部 门 于
2017 年联合印发的 《关于鼓励和规
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
见》 明确规定“不鼓励发展互联网
租赁电动自行车”，广州目前仍执行
这一政策要求。

针对一些企业违规投放未经营问
题，占用人行道资源且无人维护、影
响市容市貌的问题，《广州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禁
止投放经营未悬挂本市登记号牌的互
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个人申领的号
牌、单位申领的专用号牌不得用于互
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并在第
十八条对违规投放经营的企业明确了
法律责任。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
依法做好互联网共享电动自行车违规
投放经营整治工作。

（来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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